竞价信息填报承诺书

(模板)
我单位(本人)已认真阅读相关政策文件，自愿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2026年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工作，对本次竞价工作中填报的所有信息和提交的材料，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真实性承诺。承诺所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有效，无虚构、涂改、伪造材料信息，不存在虚假信息、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完整性承诺。承诺已按要求提供全部必要信息及证明材料，未隐瞒、遗漏或篡改任何关键内容。
3.配合义务承诺。我单位(本人)承诺及时配合对填报信息的核查工作，按要求在规定时限内修正信息，补充核查所需的原件材料、相关说明或佐证文件，无正当理由不拒绝、不阻碍核查工作。
4.信用承诺。我单位(本人)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进入破产程序；没有处于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文件确认的禁止竞价的范围和处罚期间内；近三年没有骗取中标、围标串标、严重违约的情形，未发生经行业主管部门或权威机构认定的，因我单位（本人）服务或管理不当导致的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履约承诺。机制电价竞价由新能源项目自愿参加，相关风险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参与竞价产生的机制电量缩减、履约保函资金扣减和所属最高控股公司未来三年竞价资格取消等。

6.此次参与竞价项目所提供的纳规文件、核准/备案文件及接入系统实施细则评审意见批复等文件中的项目名称如有不一致，均实质为同一项目，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套用、冒用其他已纳规或已核准/备案项目参与此次竞价工作的情形。

如因我单位(本人)提供信息不实、不完整或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导致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纠纷、经济损失、行政责任等),均由我单位(本人)全部承担。
承诺人（签字）：

承诺人身份证号：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注：承诺人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自主申报竞价的自然人户主本人或竞价代理商法定代表人。



